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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

风险评估报告 

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要求，结合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投财务公司”）提供的有关证件资料，并审阅了交投财务公

司包括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等的财务报告，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对交投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、业务和风

险状况及经营情况进行了评估，具体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交投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

交投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复[2012]612 号文件批

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，于 2012 年 10月 17日取得《金融许可证》（机构编码：

L0164H233010001），并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取得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000056876028L(1/1)）。截至报告日，交投财务公司的注册

资本为 10 亿元人民币，住所地为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199 号明珠国际商务中心

2号楼 8层，法定代表人为傅哲祥，经营期限为长期。 

截至报告日，交投财务公司经批准的经营业务范围为： 

1、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、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、代理业务； 

2、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； 

3、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； 

4、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； 

5、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； 

6、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 

7、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、清算方案设计； 

8、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； 

9、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； 

10、从事同业拆借。 

11、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； 

12、有价证券投资（不包含股票投资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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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报告日，交投财务公司股东由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的

3家控股子公司组成，其中：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4亿元，占注册

资本的40%；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.5亿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5%；

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资 1.5625 亿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15.625%；

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资 0.9375亿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9.375%。浙

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交投财务公司权益为 81.89%。 

交投财务公司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建立了股东会、董事会和监事会，聘任

了以总经理为首的高级管理人员，制定了三会议事规则和总经理办公会议制度。

根据业务开展、风险管理和内部监督需要设置了七部一室，分别为综合办公室、

资金管理部、公司业务部、投资银行部、科技信息部、财务核算部、风险合规部

和内部审计部。 

    截至报告日，交投财务公司共有 5名董事和 3名高管，其中董事长 1人，董

事 3人，职工董事 1人，总经理 1人，副总经理 2人，均取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

理委员会的任职资格。交投公司现有职工 34 人，具有五年以上金融或财务从业

经历的 22人，占员工总数的 65%。其中研究生 11人（其中 6人有海外求学经历），

占 32%；本科以上 33 人，占 97%；中级职称 14 人，占 41%；高级职称 7 人（其

中 5人为注册会计师、1人为教授级高级会计师），占 21%。 

二、交投财务公司业务情况 

1、资金业务。交投财务公司制定了《资金计划管理办法》、《存贷款业务利

率定价管理办法》、《存放同业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同业拆借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商业

汇票转贴现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结算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》及各

类存款管理办法等与资金相关的业务管理制度，规范开展资金业务。交投财务公

司以“防范风险、确保支付、提高效益” 为目标开展资金业务管理，严格按照

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监管要求，有效控制资产负债结构和资产质量，

适时采取措施调整头寸配置。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，依据市场规则，交投财务公

司严格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灵活吸收成员单位存款业务和

结算业务。当交投财务公司出现支付困难时，由母公司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按照有关规定，给与公司增加相应注册资本金。 

    2、信贷业务。交投财务公司制定了《客户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办法》、《客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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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授信管理办法》、《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》、《商业汇票承兑、贴现管理办法》、

《担保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银团贷款管理办法》、《固定资产贷款管理办法》、《征信

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委托贷款管理办法》等与信贷业务相关制度，建立了信贷审查

委员会并按照颁布的工作规则对信贷业务进行审查和批准。交投财务公司遵循

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原则，依据客观标准对集团成员单位和其他符合规定的单

位开展信用评级，开展统一授信，明确成员单位授信额度，公司业务部负责信用

评级和授信的调查、管理和执行，风险合规部负责信用评级和授信的审查并发表

审查意见，并依据相关授权制度批准。交投财务公司信贷业务实行审贷分离，分

级审批制度，设立调查岗、审查岗并配备不同的调查人员和审查人员分别担任，

明确公司各部门在信贷业务管理中的职责和权限。 

    3、信息系统。交投财务公司搭建了与业务发展相匹配的信息管理系统，主

要功能包括：资金结算、资金计划、贷款管理、投融资预警等。为确保系统安全，

一方面采取技术手段确保内外部网络的隔离、操作系统实行授权和电子签名认证，

数据库实施了双机实时备份；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信息化管理，组建了安全可控信

息技术推进领导小组和系统应急领导小组，设置专职部门和人员进行系统开发和

维护，制定《资金系统安全运行管理办法》、《资金系统突发事件》、《重要信息系

统大额无连续性管理办法》、《信息化服务外包管理办法》等信息系统管理制度。 

    4、风险管理。交投财务公司董事会下设“风险控制与审计委员会”，该委员

会定期召开会议，负责制定基本内控制度，指导风险管理和内部审计工作。此外，

交投财务公司还设有“信贷审查委员会”、“案件防控治理工作领导小组”和“反

洗钱领导小组”等机构，分别负责信贷审批、案件防控和反洗钱管理工作。交投

财务公司设置了专职的风险管理部门——风险合规部，配置具备相应能力的风险

管理人员专职开展风险管理工作和业务风险合规审查，并建立了风险管控三道防

线，明确了业务部门、风险部门和内部审计部门在风险管理中的职责。交投财务

公司在风险管控方面制定了《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、《资产风险五级分类管理办法》、

《风险防范控制制度》、《操作风险管理办法》、《合规风险管理办法》、《声誉风险

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反洗钱相关管理制度，指导、管理和控制各类风险。 

    5、内部监督。交投财务公司制定了《内部审计管理办法》、《问责管理办法》、

《案件问责工作管理办法》等内部监督相关制度，通过财务核对、会计核算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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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统计、案防管理、问责管理和审计监督等多途径确保各项业务的有效监督。 

三、交投财务公司风险状况 

1、经营情况 

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[2016]1922号审计报告，截至 2015年

12月 31日，交投财务公司资产总计 62.78亿元，其中存放央行款项 3.04亿元，

存放同业款项 28.49 亿元，吸收存款 51.17 亿元，实现营业收入 2.35 亿元，实

现利润 1.86 亿元，实现税后净利 1.40亿元； 

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，未经审计的交投财务资产总计 111.93 亿元，其中

存放央行款项 5.22 亿元，存放同业款项 51.74 亿元，吸收存款 99.48 亿元。实

现营业收入 2.24亿元，实现利润 1.08亿元，实现税后净利 0.81 亿元。 

2、监管指标 

根据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第 34条的监管指标： 

（1）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10% 

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，交投财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为 18.91%。 

（2）拆入资金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

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，交投财务公司无拆入资金余额。 

（3）担保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

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，交投财务公司担保余额 1966.98 万元。 

（4）短期证券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40% 

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，交投财务公司无短期证券投资余额。 

（5）长期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30% 

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，交投财务公司无长期投资余额。 

（6）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20% 

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，交投财务公司固定资产净额为 0.57 亿元，自有固

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为 4.36%。 

综上所述，交投财务公司取得了合法有效的资质，建立了相应的法人治理结

构和内部控制制度，建立与经营相适应的组织架构，雇佣了符合要求并具备相应

能力的各类专业人员，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，符合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

办法》的规定。交投财务公司运营正常，资金较为充裕，内控健全，资产质量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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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，资本充足率较高，拨备充足，与其开展存款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可控。  

 

 

 

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10月 27 日 

 

 

 




